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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

沪电信职院纪〔2021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收受礼金、礼
券、购物卡、礼品上交登记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,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礼金礼券购物卡礼品上交登记的管理工作，结

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制定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收受

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上交登记的管理办法》，并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收受礼金、礼券、购

物卡、礼品上交登记的管理办法

中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

2021 年 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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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关于收受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上交登记的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礼金礼券购物卡礼品上交登记的管理工作，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和中共上海市纪委办公厅《关

于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收受的礼金礼券购物卡实行上交登

记管理的办法》(沪纪办〔2011〕61 号)的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所属的各单位、各部门全体教职员工必须严格

遵守中央和上海市的有关规定，不得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

公务的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。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，应

当依照本办法实行上交登记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三条 学校纪检监察处为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实行

上交登记管理的专门部门(以下称“登记管理部门”)，该部门设

专门人员(以下称“登记管理人员”)，统一负责全校教职员工的

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的登记、收交、保管和信息统计等工

作。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3635729-2418913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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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上交和登记

第四条 因各种原因受礼人未能拒收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

务的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，不论数额多少，必须自收受之

日起（在外地收受的，在假期收受的，自回所在单位和开学之日

起）一个月内，向登记管理部门主动上交登记。

第五条 登记管理人员受理后，应如实填写《礼金、礼券、

购物卡、礼品等上交凭证》表，在受礼人核实签字后，要将《礼

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等上交凭证》表复印件交由受礼人。登

记管理部门应定期汇总上交登记情况，按要求统一归档。

第四章 保管和处理

第六条 登记管理部门对全校教职员工上交的礼金、礼券、

购物卡、礼品实行严格管理，务必做到手续完备、账目清楚、账

物相符。

第七条 登记管理部门对已上交登记的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

礼品应按以下方式处理：

1.礼金一律上缴学校财务，由财务处上缴国家财政。

2.各类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，可按规定拍卖，拍卖所得全部

上缴国家财政。

3.食品、水果等不易保存的物品，提货券等因有效期诸原因

不宜拍卖的物品，经登记管理部门领导批准后，用于扶贫帮困、

慰问和捐赠等活动。

4.有纪念价值的工艺品，如需留在本单位、本部门作为陈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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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保存的，应在上交登记的同时提出申请，经登记管理部门领导

批准后，移交综合档案馆或上交部门进行管理。

第八条 登记管理部门依照上述规定对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

礼品作出处理意见，并由登记管理人员填写《礼券、购物卡、礼

品等处理情况表》，经登记管理部门领导签字后，办理移交手续，

由领用人签字确认。登记管理部门应定期汇总处理情况，按要求

统一归档，并向上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汇报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

第九条 登记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

礼品上交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如发现受礼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登记、

不上交或不如实登记上交的，应提醒其登记上交，若拒不改正的，

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、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纪检监察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上海电子信息职

业技术学院关于收受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上交登记的管理

办法》（沪电信职院纪〔2018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表：

1.《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等上交凭证》

2.《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等处理情况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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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编号：20 —

礼金、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等上交凭证

姓名 所属部门

序号 财物名称 单价×数量 总金额

1

2

3

4

5

6

合计（大写）

备注

上交人：

年 月 日

经办人：

纪检监察处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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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编号：20 —

礼券、购物卡、礼品等处理情况表

序

号
财物名称

单价

（元）

数

量

总额（元）
备注

小写 大写

1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2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3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4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5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6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7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8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9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10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11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12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13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14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15 ￥ ￥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合计（大写）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+ 件/箱/盒/套

移交人：

年 月 日

接收人：

年 月 日

中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1 月6 日印发


